大府办〔2020〕24号

大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大通区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健康发展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大通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地区有关单位：
《大通区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健康发展暂行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7日
大通区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健康发展暂行办法
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，努力克服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带来的不利影响，进一步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，在持续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、区关于扶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基础上，制定如下暂行办法：

一、支持“小升规”企业发展。每年对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元并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录库的工业企业，区财政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（享受过政策、掉规后又升规的不奖励）。

二、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做大做强。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5000万元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5万元。

对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-1亿元、1-5亿元、5亿元以上比上年增长30%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5万元、10万元、15万元。

三、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融资发展。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（包括当年新升规企业），其当年发生的一年期或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，根据已支付的利息，给予贴息补息。贴息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0%予以执行，每户企业补贴不超过20万元。

四、加强扶持资金的使用与监管。区政府成立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健康发展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，区经信局、区发改委、区统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商促局、大通税务局、园区服务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。领导小组负责扶持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，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经信局，负责协调服务、企业申报受理、资料整理归档等日常具体工作。
各乡镇、街道、区直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区域、本部门实际情况，加大对本意见的宣传解读、监督执行，提高服务效率，要确保本意见尽快落实。

本意见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壹年。本区各项支持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


